
茶陵县环境保护局
2015年环保大检查工作总结

株洲市环境保护局：

2015年3月12日，我局接县政府办转交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湖南省环境保护大检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（湘政办明电〔2015〕35号），局党组立即召开专题研究会议，安排部署落实省政府文件。3月19日，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湖南省环境保护大检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要求，我局成文并送呈县政府审批。3月31日，县政府办印发《茶陵县环境保护大检查工作方案》，2015年，我局紧紧围绕环保大检查，扎实有效开展各项工作，现将全年工作汇报如下：

一、经济开发区排查整治情况

1、茶陵县经开区已编制园区规划环评、规划环评按照要求落实到位、防护距离内居民搬迁到位。
2、污染集中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：已建成规范的污水收集管网，但未建成废水、废渣集中处理设施。

二、企事业单位排查情况

根据茶陵县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茶陵县环境保护大检查工作方案》，我局结合我县企业实际情况，全年共计出动环保大检查专项执法人员800余人次，重点排查在产、长期停产以及政府关闭企业，共排查县域内88家企业，涵盖铅锌冶炼、钨锡采选、陶瓷制造、粘土砖瓦制造、小型炼铁、城区医疗机构、植物油加工等行业。环保大检查过程中排查出问题企业12家，目前已有11家整改到位，另外1家企业正在整改中，我局继续加大力度，确保企业尽快完成整改，并及时将相关信息进行系统申报和公示。存在问题企业及问题整改情况详细如下：
1.湖南东信棉业（茶陵）有限公司（经开区分厂）环保设施不完善，污水超标排放，环保“三同时”未验收，已责令停产，目前该企业已完成验收，整改完成；
2.茶陵县华盛建筑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喷雾塔脱硫设施运行不稳定，环保“三同时”未验收，已责令停产，现已申请环保竣工验收，列入整改未完成；
    3.茶陵县湘南皮革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运行不正常，我局已对该企业进行立案查处，罚款金额3万元已到位，目前该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正常，列入整改完成；

    4.谭晚坤铁厂、段继光铁厂、陈松华塑料造粒厂等“无证排污”企业均已停产到位，无生产迹象，列入已整改完成；
    5.段辉清塑料造粒厂未经环保审批，未取得《排污许可证》，且拒不执行我局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的决定，擅自组织废旧塑料造粒生产线的生产，此案件被我局依法已送至公安机关，公安机关对企业负责人实施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。目前该企业已全线停产，列入已整改完成；
    6.茶陵县汇源矿业有限公司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，现已自行停产，列入已整改完成；

7.茶陵县鸿润洗涤消毒中心未取得环保审批，擅自组织针织棉纺洗涤生产活动，我局向该企业下达《责令停止排污决定》。目前该企业已全线停产，列入已整改完成；

8.茶陵县犀城香业有限公司未取得环保审批，擅自组织香灰制造生产线生产，我局向该企业下达《责令停止排污决定》。目前该企业已全线停产，列入已整改完成；

9.湖南有色集团湘东钨业有限公司7/8/9中段选矿生产线污染物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，我局已对该企业下达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，目前该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正常，列入已整改完成；

10.茶陵县鼎安选矿厂因污染防治设施不能满足生产要求，被我局下达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，目前该企业已停产，列入已整改完成。

三、“土政策”清理情况

2014年环境污染隐患大排查在我县取得了良好的成效，县政府、督察局对环境保护工作亦予以大力支持，企业“宁静日”、“统征收费”、“检查报批”等旧政策已于2014年彻底清除。

四、影响生态环境问题查处情况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内无违法违规排污口及建设项目。

五、突出环境问题排查整治情况

县政府大力支持环保工作，我局严把企业的审批准入关，严查企业违法排污行为，长久以来我县企业环境行为良好，无突出环境问题。

    六、环保大检查公示情况
    我局按照省厅要求，于6月、12月分别就“土政策”清理情况以及隐患企业及整改情况在茶陵县政府门户网予以公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茶陵县环境保护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2月15日
